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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收容情形： 

(一) 因應尼莎暨海棠颱風市民避難需求，本市自 7月 29日 19：40  

起陸續開設避難收容處所共計有 7區、8處避難收容處所，計收

容災民 39人；另啟動旅宿業支援協議開設安置處所 1處，安置

災民 2人，共計安置收容災民 41人。 

(二) 截至 106年 8月 1日 14：00止，已全數撤除，災民均已平安返家

或依親。 
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收容情形 

區別 避難收容處所 
現行

收容 

人數 

累計收

容人數 
開設/撤除時間 備註 

東山區 
斑芝花高爾夫

球俱樂部 
0 2 

7/29，19:40開設 

7/31，19:00撤除 

2人 (1男 1女) 

7/31 19:00返家 

鹽水區 新營太子廟 0 2 
7/30，20:40開設 

8/1，9:00撤除 

2人(0男 2女) 

8/1 09:00返家 

新化區 

同義宮 0 13 
7/31，02:17開設 

7/31，12:30撤除 

13人(4男 9女) 

7/31 12:30返家。 

新化區公所 0 4 
7/31，09:24開設 

7/31，13:30撤除 

4人(2男 2女) 

7/31 13:30返家。 

安南區 
學東里活動中

心 
0 4 

7/31，08:00開設 

8/1，14:00撤除 

4人(1男 3女) 

8/1 14:00返家。 

安定區 安定區公所 0 4 
7/31，09:00開設 

7/31，15:40撤除 

4人(0男 4女) 

1女 7/31 11:15返家。 

3女 7/31 15:40返家。 

仁德區 老人文康中心 0 2 
7/31，10:10開設 

7/31，18:12撤除 

2人(1男 1女) 

1女 7/31 12:25依親。 

1男 7/31 17:45返家 

白河區 
白河日間照顧

中心 
0 8 

7/31，15:00開設 

7/31，19:30撤除 

8人(4男 4女) 

7/31 19:30返家 



 

旅宿業安置處所及收容情形 

 

二、社會福利機構安全維護： 

    (一)為確保社會福利機構住民安全，本局業於 7 月 28 日下午 5 時 24

分，以 E-MAIL 及 LINE 提醒各社福機構（114 家老人福利機

構、26 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6 家兒少機構）提前做好防災準

備，並針對經常淹水或疏散撤離之機構以電話聯繫通知應慎防

淹水，如遇有緊急事故，請即時通報本局。 

    (二)臺南市歸仁區五甲教養院業於 106 年 7 月 29 日 19 時完成預防

性撤離，由於風雨逐漸緩和穩定，於 7月 31日 17時，院生 22

人(17男，5女)、工作人員 5人(1男，4女)，總計 27人平安

返回院址。 

(三)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長泰教養院新市分院，院區淹水，院生 128

位、本籍員工 18人、外籍看護 9人，疏散到二樓進行垂直避難；

7月 31日 14時 10分經該機構回報，淹水已退去、人員均平安。 

三、社會局因應仁德區前進指揮所開設處置作為： 

(一) 7 月 31 日上午 10 時，已確認需撤離之三甲、田厝、上侖、保安  

    等 4 里內無老人安養養護機構、身福機構。 

 (二) 7 月 31 日上午 10 點整備仁德區老人文康中心作為避難收容處         

     所。 

(三) 7 月 31 日下午擇派 30 名社工待命，倘開設避難收容處所將即刻 

累計 7區 累計 8處 目前收容開設 0處，收容共 0人；累計收容共 39人 

區別 安置處所 
現行安

置人數 

累計安

置人數 
安置/撤除時間 備註 

南區 勞工育樂中心 0 2 
7/31，08:30 安置 

8/1,10:00 撤除 

2人 (1男 1女) 

8/1,10:00 返家 

合計 累計 1 處 累計安置共 2 人 



前往協助災民安置收容。 

四、街友關懷： 

 (一) 7月 28日上午至東豐地下道張貼尼莎颱風來襲緊急避難公 

      告，通告街友中心開設緊急避難，可入住躲避颱風。 

 (二) 7月 29日 20時緊急安置一名街友至馨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。 

 (三) 颱風期間安置街友於重建中心、東豐地下道、開元地下道等 3    

      處，共計 48人(男 40人、女 8人)，並提供餐食服務            

五、對於本次災害受災者，本局已於 106 年 8 月 1 日函請各公所立即

依據本市災害救助辦法規定，給予淹水或安遷災害救助；另對於不

符淹水補助規定之民眾，有生活陷困者，亦請公所協助申請本市急

難救助或媒合民間資源。 


